
生活輔導組【優秀青年選拔】標準作業流程  113.05.01 

承辦人員：林宜葶 

聯絡電話：33662048 

辦理時間：8月至次年 3月 

業務內容：優秀青年選拔 

申請對象：在學學生(含有學位之國際生) 

法規依據：國立臺灣大學優秀青年遴選辦法 

作業流程： 

相關單位 作業流程 作業內容 

生活輔導組 

全校各單位 
 8-9月，於 9/1前公告遴選訊息。 

生活輔導組 

 8-9月 

1. 受理申請並與申請人核對確認文件

內容。 

2. 初審檢視申請人是否符合報名資格。 

3. 調查委員開會時間及預借場地。 

生活輔導組 

各學院 

 9月-10月 

1. 依學院分類整理申請資料。 

2. 製作名冊並送請各學院複審及推薦

排序。 

生活輔導組 

評審委員會 

 10月 

辦理優秀青年評審會議。 

生活輔導組 

秘書室 

文書組 

 

11月 

1. EMAIL通知申請學生(當選或未當選) 

2. 生輔組公告及 EMAIL學院得獎名單 

3. 邀請當選人參加獎學金頒獎典禮 

4. 製作獎牌及中英文當選證書 

生活輔導組 

秘書室 

 

 

12月 

1. 獎學金頒獎典禮表揚(頒發獎牌及證

書)。 

生活輔導組 

救國團 

 

12月至次年 3月 

1. 依救國團來函調查當選學生領獎意

願 

2. 彙整有領獎意願的同學名冊及相關

資料送救國團辦理 

3. 通知及發放救國團獎狀 

 

公告及函請各單位推薦 

送救國團表揚 

受理申請及收件 

分類整理及製作清冊 

送請各學院複審及排序 

召開評審會議 

得獎通知及公告當選名單 

獎學金頒獎典禮表揚 

 


